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江北区鼓励企业改制上市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北府办〔2015〕166号
各有关单位：	
《江北区鼓励企业改制上市暂行办法》已经
2015年8月12日区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0月15日
 
江北区鼓励企业改制上市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我市企业改制上市工作的意见》（渝府发﹝2011﹞45号）等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调动本区企业改制上市的积极性，鼓励企业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加快资本市场建设步伐，促进本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商税务注册登记在本区行政辖区内的“挂牌企业”和“上市企业”，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挂牌企业，是指所发行的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中小企业股权报价系统（即“Q板”）、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系统（即“E板”）、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即“OTC”）以及其他省级及以上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办法所称上市企业，是指所发行的股票经过国家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  区金融办负责本区企业改制上市工作的统筹协调，会同江北区其他部门共同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的拟上市企业储备库，对拟上市企业进行政策宣传和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等有关知识的培训工作。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申请享受本区政策扶持的“挂牌企业”和“上市企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基本条件：
1. 在本区办理工商税务注册、合法存续2年以上的独立法人企业；
2. 企业内控制度较为完善，运作规范；生产经营合法合规，主营业务突出，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
3. 企业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内征信记录良好，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无重大财务风险，无非法集资风险；
4. 企业已在区金融办报备、纳入本区拟上市企业储备库3个月以上；
5. 孵化基地和园区平台应每季度报送上市工作整体推进情况和重点企业改制进展情况作为备案，备案时间满足半年后方可享受政策扶持。
（二）财务标准（对江北区区级经济贡献不低于50万且满足下列财务指标之一）：
1. 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2000万元；
2. 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3000万元；
3. 最近一年净利润不少于300万元。
 
第三章  政策扶持
第五条  对符合申报条件的“挂牌企业”和“上市企业”给予以下政策扶持：
（一）对在省级及以上股份转让系统（含OTC、Q板、E板等区域性股转系统）挂牌的企业，给予不超过50万元的产业发展资金，在重庆市外的区域性股转系统挂牌企业享受的产业扶持资金原则上不得高于在重庆市股份转让中心挂牌的企业；
（二）对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给予150万元的产业发展资金，且累计不超过150万元；
（三）对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给予500万元的产业发展资金，且累计不超过500万元。
第六条  对于成功培育企业上市的孵化基地和园区平台(培育的企业须满足本政策申报条件)，根据其区域内企业在不同层级的资本市场改制上市情况，给予以下政策扶持：
（一）成功培育企业在省级及以上股份转让系统（含OTC、Q板、E板等区域性股转系统）挂牌，给予10万元产业发展资金；
（二）成功培育企业在“新三板”挂牌，给予20万元产业发展资金；
（三）成功培育企业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给予30万元产业发展资金。
[bookmark: _GoBack]第七条  按照《重庆市拟上市重点培育企业财政扶持暂行办法》（渝财金﹝2014﹞1号），对企业改制时追溯调整前三年利润依法补交的企业所得税，市财政按市级留成部分的85%给予专项补助，在市级政策执行期内，江北区按同比例给予相应的区级配套补助资金。
 
第四章  配套服务
 
第八条  对企业改制上市工作进行跟踪式服务，协调企业在改制上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各有关单位定期对拟上市重点企业进行定期走访，动态跟踪，及时梳理企业改制上市推进情况；
（二）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改制上市行政服务“绿色通道”，支持企业依法合规解决改制上市中的问题，提升企业改制上市行政审批效率。
 
第五章  申报材料及时间
 
 
第九条  “挂牌企业”和“上市企业”申请享受本办法产业发展资金时应向区金融办提供以下资料：
（一）申请江北区产业发展资金的请示文件（应包括企业基本概况、历史沿革、股权结构、生产经营情况、上市工作计划等）；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企业近两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以及企业近两年的征信报告；
（四）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中小企业股权报价系统、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境内外交易所等交易市场成功挂牌或上市的证明材料；
（五）企业在江北区纳税的税收凭证；
（六）区金融办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须加盖企业公章。
第十条  本办法扶持政策每年分两次进行申报。企业应于每年6 月1日和12月1日前及时将申请材料报送区金融办，超过申报期限，不予办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享受了本办法扶持政策的企业，自享受政策之日起10年内，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各街镇（园区）均应将其纳入重点企业管理，扶持企业在本区发展壮大。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区金融办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0月15日印发

